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０

，

２００．０５ ３０

，

５２１．７２ ３１．７１

营业利润

２

，

５６７．６６ ２５１．６６ ９２０．２９

利润总额

２

，

６６３．６３ ４１０．１９ ５４９．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１７８．３０ １８６．２２ １

，

０６９．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２ ０．０１ １

，

１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０１ ０．５８ ５．４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７１

，

５４６．３７ ５９

，

３６３．２６ ２０．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６

，

８５５．２２ ３５

，

６３５．２２ ３．４２

股 本

１８

，

４０２．００ １２

，

２６８．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００ ２．９０ －３１．０３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０

，

２００．０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３１．７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２

，

１７８．３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

，

０６９．７５％

。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均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产品订单恢复正常，锻件新品实现批量销售；公司开发的家居生活系列五金产品国内销售稳步上

升，产品毛利大幅提高，从而实现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大幅增长，营业利润大幅提高。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７１

，

５４６．３７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２０．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为

３６

，

８５５．２２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了

３．４２％

。股本增加

５０％

，每股净资产为

２．００

元，比上年末减少了

３１．０３％

的原因为：本期以公司年初总股本

１２２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四届二次监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鉴于此，现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

（三）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１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２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３

）与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４

）与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５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关联交易；

（

６

）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

（

７

）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８

）与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关联交易。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

１

）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

２

）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４

、审议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三、会议股权登记日及出席会议对象：

（一）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日及登记方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７

：

００

之间。

（二）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法：

（

１

）法人股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

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乌鲁木齐的时间

为准，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范雪峰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传真：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

８７７２６４６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８３０００９

）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一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１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２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３

）与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４

）与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５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６

）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７

）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８

）与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关联交易。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３

、审议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

１

）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

２

）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４

、审议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对与关联方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新

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化工设计院、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估计，并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

对相关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４２

，

０００ ３７

，

２６３．４４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

，

０００ ２７

，

６５０．４９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２８１．４９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１．４１

小计

１４７

，

８００ ６５

，

１９６．８３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１．４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

司

９

，

０００ ２

，

４８５．３８

小计

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３６．８０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７

，

５８５．０２

中建新疆建工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８２．００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

５００ １２７．１６

小计

２３

，

５００ ７

，

８９４．１８

注：

１

、上述关联交易上年发生额数据未经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最终以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２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工程招投标的，最终工程劳务金额和定价将根据工程招投标的结果和中标后

签署的工程施工合同确定。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１９

，

２３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良甫，法

定住所为乌市西山路

７６

号，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６４

，

７８８．３８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３７

，

７８１．６１

万元， 净资产

１２７

，

００６．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３

，

４９２．６６

万元，净利润

３

，

５７２．１９

万元（未经审计）。

２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万

征，法定住所为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内，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１３

，

５３９．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９

，

１４３．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５４

，

３９５．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４５６．８６

万元，净利润

－９０１．７２

万元（未经审计）。

３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林

煜，法定住所为哈密市新民五路，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成品油零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０

，

３１５．３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

，

０８８．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４

，

２２６．４３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

，

４５４．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１．３９

万元（未经审计）。

４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５

日，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树平，法定住所

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亚北路

１５２

号，主营业务为原盐、食用盐、化工产品及原料的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７

，

７１６．７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３

，

２７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４

，

４３７．２８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７０６．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０．９２

万元（未经审计）。

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６

万元，法定代表

人王新琪，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市黑龙江路

２８０

号，主营业务为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

，

６１２．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４５２．７５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５９．７８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６７４．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５７

万元（未经审计）。

６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正

民，法定住所为克拉玛依市塔河路

１４５

号，主营业务为市政公用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

路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３

，

４７４．９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２

，

４１８．２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０５６．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

，

２２９．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３

，

３９０．６７

万元（未经审计）。

７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注册资本

８１

，

７４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邵继

江，法定住所乌鲁木齐市青年路

２３９

号，主营业务为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９８４

，

８１２．１４

万元， 负债总额

９０８

，

４６３．３１

万元， 净资产

７６

，

３４８．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２３

，

９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５７２

万元（未经审计）。

８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

７８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和鲁，法定住所为

乌鲁木齐市钱塘江路

３６

号，主营业务为工程地质勘察及工程测量，化工、医药、建筑、环保工程的设计，

工程监理，新产品研究及开发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４

，

４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０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２

，

３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３３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７

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５０％

的股份。

２

、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新疆国资委”）下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

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５．４６％

的股权，中泰化学持有该公司

３０．９１％

的股权。

３

、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新疆化工（集团）有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化工集团”）。新疆化工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５３％

的股份，新疆化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

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４

、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新疆化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新疆化工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５３％

的股份，新疆化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初成为新疆化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新疆化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化工集

团持有本公司

３．５３％

的股份，新疆化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６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新疆三联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９７％

的股份。

７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的参股公司。原为新疆国资委的全

资公司，因国有股权划转，新疆国资委目前持有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８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为本公司股东新疆化工集团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新疆化工集团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原材料和出售产品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协议价格或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建筑

工程造价按照国家和乌鲁木齐当地通行的建筑工程定价方法和定额标准核定，并且最终由有资质的审

价机构审核后确定，确保定价的公允；工程设计定价按照行业标准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采购合同》

（

１

）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

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２

）交易标的：电石采购。

（

３

）交易价格：根据双方签订的《电石采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电石单价

２３００

元

／

吨（出厂价，

２８０Ｌ／

ｋｇ≤

发气量

＜３００ Ｌ／ ｋｇ

），数量

１４．４

万吨，总金额

３３

，

１２０

万元。按

ＧＢ１０６６５－２００４

标准验收。

（

４

）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采购合同》

（

１

）协议签署时间及签署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合同》。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２

）交易标的：电石采购。

（

３

）交易价格：电石单价

２９５０

元

／

吨（一票制到厂价，发气量

≥２８５Ｌ／ｋｇ

，数量

３５

万吨，总金额

１０３

，

２５０

万

元。按

ＧＢ１０６６５－２００４

标准验收。

（

４

）合同有效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其余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与关联方的采购行为有利于保证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属公司正常

的经营行为；接受关联方劳务和工程设计属公司正常运营、未来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协议价格或市场条件公平、合理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

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程序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作了预

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

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２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

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确定，没有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中泰化学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程序合法有效。本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

２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中泰化学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３

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良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

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与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

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与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斌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

兰、王学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正民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斌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与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王龙远、郑欣洲、孙润兰、王学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

１

）程序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原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作了预

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

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２

）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

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确定，没有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中泰化学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程序合法有效。本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

２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中泰化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为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做到及时盘清资产实有数，做到账实相符，按照公司有关财务管理制度

规定，经对公司资产进行清查，共清理出报损盘亏资产总计

９

，

５６１

，

５１４．９５

元。其中，固定资产损失

１

，

２０８

，

３６７．０２

元，流动资产损失

８

，

３５３

，

１４７．９３

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１

、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中泰矿冶自备电联产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总价暂定

３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

格

＋

承包商管理成本

＋

初设及施工图勘测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中泰矿冶电石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总价暂定

７５

，

８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格

＋

承包

商管理成本

＋

初设及施工图勘测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签

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

阜康能源选定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为阜康能源热电项目为总承包商，项目总价

控制目标暂定为

１５１

，

０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格

＋

承包商管理成本

＋

初设及施工图勘测

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票

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５

名，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谭顺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与新疆化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与新疆盐湖制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学工业供销总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王文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与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与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张群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报损的议案。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中泰化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至项目竣工验收止。

３

、合同标的：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自备电联产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

ＥＰＣ

的全称：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工程设计）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设备采购）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主持建设）。设计采购

施工工程总承包，即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

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基本情况：

业主单位：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承包商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

１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６６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秋野

主营业务：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咨询业务；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

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隶属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是国内知名的、实力雄厚的电力设计和电力工程总承包企

业，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含建设工程总承包以及项目管理），在全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和

２０

个

国家设计过电力工程，经验丰富、业绩良好，具备热电项目总承包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中泰矿冶自备电联产项目合同总价暂定

３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格

＋

承包商

管理成本

＋

初设及施工图勘测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合同主要内容：

１

、承包商应按照合同设计、实施和完成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完成后，工程应能满足合

同规定的工程预期目的。承包商应提供合同规定的生产设备和承包商文件，以及设计、施工、竣工和修

补缺陷所需的所有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承包商人员、货物、消耗品及其他物品和服务。工程应包括为满足

业主要求、承包商建议书和资料表的规定所需的、或合同中隐含的任何工作，以及合同虽未提及但为工

程的稳定、或完成、或安全和有效运行所需的全部工作。承包商应对所有现场作业、所有施工方法和全

部工程的完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负责任。当业主工程师提出要求时，承包商应提交其建议采用的工程

施工安排和方法的细节。事先未通知业主，对这些安排和方法不得做重要改变。

２

、承包商应在签订合同后

２８

天内向业主提交履约担保。

３

、承包商不得将整个工程分包出去。承包商应对任何分包商、其代理人或雇员的行为或违约，如同

承包商自己的行为或违约一样地负责。除非专用条件中另有规定：（

１

）承包商在选择材料供应商或向合

同中已指明的分包商进行分包时，无需取得同意；（

２

）对其他建议的分包商，应取得业主工程师的事先

同意；（

３

）承包商应至少提前

２８

天将各分包商承担工作的拟定开工日期和该项工作在现场的开工日期，

通知业主工程师。

４

、在设计和工程施工过程中，以及其后业主认为为了完成承包商的义务所需要的期间内，承包商

应对工作的规划、安排、指导、管理、检验和试验，提供一切必要的监督。

５

、承包商应在工程或单位工程（如果有）的竣工时间内，完成整个工程和每个单位工程（视情况而

定），包括：（

１

）竣工试验获得通过并经国家机关验收合格；（

２

）完成合同提出的、工程和单位工程按照规

定的接受要求竣工所需要的全部工作。

６

、除根据终止时的付款和保障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一方不应对另一方使用任何工程的损失、利润损失、任

何合同的损失，或对另一方可能遭受的与合同有关的任何间接的或引发的损失或损害负责。

除根据电、水和燃料、业主的设备和免费供应的材料、保障和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规定外，承包商根据

合同或与合同有关事项对业主应负的全部责任不应超过专用条件中规定的总额，或（如果没有规定该总额）合

同金额。

本款不应限制违约方的欺骗、有意违约或轻率的不当行为等任何情况的责任。

二、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ＥＰＣ

总承包

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中泰化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至项目竣工验收止。

３

、合同标的：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电石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

１

、基本情况：

业主单位：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承包商单位：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

１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召海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１６９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６

，

３９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甲晶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工程总承包等。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大连市国资委。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１６９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原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成套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销售；机电设备的维修、技术咨询等。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主要为冶金、港口、矿山、能源、交通、航空航天、

化工、建材、城建等国民经济建设提供重大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造国内第一台

３０ＭＶＡ

封闭式电石炉、

３０ＭＶＡ

内燃式电石炉，具有自行研发、设计、制造、配套和安装电石炉的经验，具备电石项目总承包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中泰矿冶电石项目合同总价暂定

７５

，

８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格

＋

承包商管理成本

＋

初设

及施工图勘测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合同主要内容：

１

、承包商应按照合同设计、实施和完成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完成后，工程应能满足合同规定

的工程预期目的。承包商应提供合同规定的生产设备和承包商文件，以及设计、施工、竣工和修补缺陷所需的

所有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承包商人员、货物、消耗品及其他物品和服务。工程应包括为满足业主要求、承包商建

议书和资料表的规定所需的、或合同中隐含的任何工作，以及合同虽未提及但为工程的稳定、或完成、或安全

和有效运行所需的全部工作。承包商应对所有现场作业、所有施工方法和全部工程的完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负责任。当业主工程师提出要求时，承包商应提交其建议采用的工程施工安排和方法的细节。事先未通知业

主，对这些安排和方法不得做重要改变。

２

、承包商出具履约担保，在合同签订后

１５

天内提交。

３

、分包商的选择可由业主通过直接确定的方式选择，也可由业主与承包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但无

论哪种选择方式，均由业主最终决定。如果承包商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业主的决定是错误的，并以书面的形式通

知业主，而业主坚持原决定的，承包商将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业主，并且不承担因分包商选定失当所引起的一

切责任。分包合同由三方共同签订，承包商受业主委托对分包商进行管理。若分包商不能履行分包合同，承包

商应及时向业主工程师报告，并会同业主工程师对分包商进行索赔，索赔额归业主所有；若业主要求另行选定

分包商，则可要求承包商提供管理和技术服务。

４

、在设计和工程施工过程中，以及其后业务认为为了完成承包商的义务所需要的期间内，承包商应对工

作的规划、安排、指导、管理、检验和试验，提供一切必要的监督。

５

、承包商应在工程或单位工程（如果有）的竣工时间内，完成整个工程和每个单位工程（视情况而定），包

括：（

１

）竣工试验获得通过并经国家机关验收合格；（

２

）完成合同提出的、工程和单位工程按照规定的接受要求

竣工所需要的全部工作。

６

、除根据终止时的付款和保障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一方不应对另一方使用任何工程的损失、利润损失、任

何合同的损失，或对另一方可能遭受的与合同有关的任何间接的或引发的损失或损害负责。

除根据电、水和燃料、业主的设备和免费供应的材料、保障和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规定外，承包商根据

合同或与合同有关事项对业主应负的全部责任不应超过

３００

万元。对分包商进行索赔责任限度，按分包合同约

定。

本款不应限制违约方的欺骗、有意违约或轻率的不当行为等任何情况的责任。

三、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中泰化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合同的履行期限：至项目竣工验收止。

３

、合同标的：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基本情况：

业主单位：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承包商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

１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龙远

主营业务：塑料制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销售。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４６．４３％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

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３．５７％

股权。

（

２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６６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秋野

主营业务：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咨询业务；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

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隶属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２

、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是国内知名的、 实力雄厚的电力设计和电力工程总承包企业，具

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含建设工程总承包以及项目管理），在全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区和

２０

个国家设计过电

力工程，经验丰富、业绩良好，具备热电项目总承包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阜康能源选定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为阜康能源热电项目为总承包商，项目总价暂定为

１５１

，

０００

万元，采用工程项目成本（分包合同价格

＋

承包商管理成本

＋

初设及施工图勘测设计费、业主费用）加酬

金的计价方式由承包商承建。合同主要内容：

１

、承包商应按照合同设计、实施和完成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完成后，工程应能满足合同规定

的工程预期目的。承包商应提供合同规定的生产设备和承包商文件，以及设计、施工、竣工和修补缺陷所需的

所有临时性或永久性的承包商人员、货物、消耗品及其他物品和服务。工程应包括为满足业主要求、承包商建

议书和资料表的规定所需的、或合同中隐含的任何工作，以及合同虽未提及但为工程的稳定、或完成、或安全

和有效运行所需的全部工作。承包商应对所有现场作业、所有施工方法和全部工程的完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负责任。当工程师提出要求时，承包商应提交其建议采用的工程施工安排和方法的细节。事先未通知业主，对

这些安排和方法不得做重要改变。

２

、承包商应在签订合同后

２８

天内向业主提交履约担保。

３

、承包商不得将整个工程分包出去。承包商应对任何分包商、其代理人或雇员的行为或违约，如同承包商

自己的行为或违约一样地负责。除非专用条件中另有规定：（

１

）承包商在选择材料供应商或向合同中已指明的

分包商进行分包时，无需取得同意。（

２

）对其他建议的分包商，应取得工程师的事先同意；（

３

）承包商应至少提

前

２８

天将各分包商承担工作的拟定开工日期和该项工作在现场的开工日期，通知工程师。

４

、在设计和工程施工过程中，以及其后业主认为为了完成承包商的义务所需要的期间内，承包商应对工

作的规划、安排、指导、管理、检验和试验，提供一切必要的监督。

５

、承包商应在工程或单位工程（如果有）的竣工时间内，完成整个工程和每个单位工程（视情况而定），包

括：（

１

）竣工试验获得通过并经国家机关验收合格；（

２

）完成合同提出的、工程和单位工程按照规定的接受要求

竣工所需要的全部工作。

６

、除根据终止时的付款和保障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一方不应对另一方使用任何工程的损失、利润损失、任

何合同的损失，或对另一方可能遭受的与合同有关的任何间接的或引发的损失或损害负责。

除根据电、水和燃料、业主的设备和免费供应的材料、保障和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规定外，承包商根据

合同或与合同有关事项对业主应负的全部责任不应超过专用条件中规定的总额，或（如果没有规定该总额）合

同金额。

本款不应限制违约方的欺骗、有意违约或轻率的不当行为等任何情况的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投资新建

６０

万吨

／

年电石、配套

６０

万千瓦自备电联产项目和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

投资新建二期

４０

万吨

／

年聚氯乙烯树脂、

３０

万吨

／

年离子膜烧碱及配套

２×１５

万千瓦热电联产循环经济项目为本公

司扩大规模、实现低成本的重要战略项目，项目选择具有丰富项目管理经验的企业，采用

ＥＰＣ

总承包方式对保

证项目建设进度与质量将起到保证作用。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关于新疆

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的议案》，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六、备查文件

公司四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1

年

2

月

1

日 星期二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12,0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2,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

网下最终发行量，即 9,600 万股。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路演时间 ： 2011 年 2 月 9 日（T - 1 日 ，星期三）

13:30- 17:30。

二、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w w w .cnstock.com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T - 8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 w w .sse.com .cn）查询。

发行人

: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

日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4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20%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

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

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将就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路演时间：2011 年 2月 9日（T - 1 日，周三）14:00－17:00；

2、路演网站：w w w .p5w .net

3、参加人员：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1 年 1 月 26 日刊

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 w w .cninfo.com .

cn； 中证网， 网址 w w w .cs.com .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 w w .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 w w .secutim es.com ；中国资本

证券网， 网址 w w w .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

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

日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股

票，现已接受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为提高股票

发行上市透明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 现将有关

联系方式和举报电话公告如下：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杨小明、俞国

平、徐福荣。

公司住所：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远程路

8

号；法定代表

人杨小明。

公司联系电话：

0510-87216101

电子信箱：

CHINAYUANCHENG@YCCABLE.CN

传真：

0510-8721610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的举报电话：

025-84575515

通讯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19

层

邮编：

210002

。

特此公告。

江苏新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6

日

关于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接受辅导的公告


